 切       結        書

本人茲因申請（子女姓名：           ）生育補助費乙案，願據實陳明並無其他親屬就同一事實另向中央或省（市）縣（市）或鄉鎮（市）等公務機關或學校重複申請該項補助，如有虛偽欺矇情事，除應退還所領補助外，並負相關之法律責。

此致

臺中市神岡區神岡國民小學

          具切結書人：　            　　　（簽章）

中華民國   年   月   日

